杭州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杭消安委办〔2022〕49号


杭州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新能源汽车展厅消防安全指引》（试行）

的通知
各区、县（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车企：

为规范以展示销售为目的在商业建筑内附设新能源汽车展厅的行为，市消安委在调研座谈走访、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新能源汽车展厅消防安全指引》（试行）。请各地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加强对新能源汽车展厅的指导，督促单位尽快落实整改，提升全市新能源汽车展厅的本质消防安全和日常消防管理工作。新能源汽车展厅整改落实情况于10月30日前报支队，联系方式：刘平 0571-89580752。
附件：1.新能源汽车展厅消防安全指引（试行）

2.杭州市新能源汽车展厅整改落实情况表
杭州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9月10日

附件1

新能源汽车展厅消防安全指引（试行）

为规范以展示销售为目的，在商业建筑内设置新能源汽车展示厅（以下简称展厅）的行为，加强展厅的本质消防安全和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特制定此指引。

一、车辆安全

（一）严禁在展厅内对新能源车的动力电池进行充电。

（二）新能源车在展厅内停放展示期间宜将高压动力电池卸装，确因工艺原因无法卸装的，应将SOC值调整至正常工作范围50%以下，并断开高压护锁、维修开关及高压连接线束等动力电池高压系统。（注：SOC﹣电池包荷电状态 State of charge ，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放电条件可以释放的容量占实际容量的百分比。）

二、建筑防火

（一）展厅应附设在地上一层，严禁附设在地下部分和地上二层以上以及有顶步行街和中庭内。

（二）展厅宜靠外墙设置，其建筑面积不应大于1000m2，当大于300m2时，与建筑其他部位应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2.00h的防火隔墙以及防火卷帘、防火分隔水幕等防火分隔设施分隔；当建筑面积不大于300m2时，与建筑其他部位采用原方案进行分隔。

（三）展厅疏散宽度和疏散距离应参照商业营业厅计算确定，建筑面积大于200m2时，应设置至少2个疏散门；展厅内任一点至最近疏散门或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30m。

（四）当展厅内布展时用于搭建和装修展台的材料均应采用不燃和难燃材料。

三、消防设施

（一）新能源汽车展厅均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排烟系统、消防给水系统、自动灭火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二）展厅内宜设置相对固定的停车区域，每个停车位置上方应设置火灾探测器。

（三）展厅内火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当按照严重危险等级进行设计，喷头间距不应大于3米，并应采用快速响应喷头。

（四）室内消火栓的设置应满足2支消防水枪的2股充实水柱同时达到展厅室内任一部位，并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

（五）展厅应配置 A、B、E 类灭火器，应采用水基型手提式灭火器，车辆停放区应配置灭火剂充装量不小于 60L 的推车式水基型灭火器或推车式水喷雾灭火器，推车式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 30m。

（六）展厅内应急照明照度不应低于3.0lx，地面应当增设能保持视觉连续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

（七）展厅内应设置能自动切断电源的防止电气火灾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报警后，应立即切断火灾报警防火分区非消防电源。

（八）推广配备使用大面积新型汽车灭火毯。

四、日常消防安全管理

（一）同一防火分区内所有展厅同时停放车辆不应超过12辆，安全出入口不应正对车辆。

（二）车辆与车辆，车辆和墙，车辆和柱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汽车库》6.0.16条。

（三）展厅应设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并应落实24小时的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监视器宜设于消防控制室、安防监控室或有人值班的值班室。

（四）商业综合体的管理单位应将展厅设置为本单位重点部位，落实日常的消防巡查和检查，检查记录应存档备查。

附件2

杭州市新能源汽车展厅整改落实情况表

	序号
	商场（综合体）

建筑名称
	地址
	新能源汽车展厅名称
	面积
	需要改造调整的内容
	整改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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